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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新股或本公司其他證券之邀請或
要約。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10）

自願公告－

金融科技業務的最新進展

本公告乃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自願刊
發，以將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告知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1. 擬議透過證券型代幣發行（「證券型代幣發行」）集資

本公司正在籌備由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Green Radar Holdings Limited（「GR 
Holdings」）進行擬議證券型代幣發行（「擬議發行」）。GR Holdings進行擬議發行旨
(i)籌集資金以推動業務擴張及網絡安全服務的持續研發；(ii)確立本集團在新
興的金融科技及數字資產市場的地位及影響力；及 (iii)進行香港首個使用區塊
鏈技術的受規管證券型代幣發行。

擬議發行將按照所有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進行，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發佈的《有關證券型代幣發行的聲明》。本集團正諮詢證監會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有關擬議發行的事宜。預期將予根據擬議發行的證券
型代幣將僅向專業投資者（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賦予之涵義）作出。

擬議發行的理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認為，加密貨幣及其他數字資產的認受性在公眾間日
漸提升，不論是增加以區塊鏈進行融資，或是區塊鏈技術的重要性，都已獲廣
泛接納。例如證監會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二日批出首個虛擬資產交易平
台的經營牌照。董事會看好證券型代幣發行於香港的前景。擬議發行亦符合本
公司涉足並發展證券型代幣發行市場的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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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獅昂環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拓展至虛擬資產管理

獅昂環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獅昂環球」）（前稱銳升證券有限公司）為本公司間
接擁有60%權益的附屬公司，並為可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第 4類（就證券提供
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活動的持牌中介人，獅昂環球正準備擴展業務，
以成為虛擬資產基金管理公司及虛擬資產基金分銷商。獅昂環球會致力符合
所有適用規定，包括證監會於二零一九年十月發佈的《適用於管理投資於虛擬
資產的投資組合的持牌法團的標準條款及條件》。董事會認為，這是實現本集
團長期策略的重要一步。

3. 本公司的金融科技創投及投資發展

本公司相信區塊鏈技術將主導資本融資的未來，故積極準備以迎接技術發展
所帶來的機遇，包括潛在項目的投資機遇，以及為新興證券型代幣發行市場建
造技術基建。於二零二零年，本公司成立本集團投資及初創分支獅昂環球數科
（香港）有限公司，利用本集團在網絡安全市場中累積得來的專長及網絡，開創
金融科技及網絡安全產品。

基於上述發展計劃，本公司期望向投資者及持份者展示其作為網絡安全市場先驅，
進軍數字科技行業的決心，全面參與由技術研發至企業創投以及數字資產管理的
各個領域。

本公司可能會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以更新上述事項的重大進展。因有關事
宜仍處於初步階段，故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安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廖銳霆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銳霆先生、李崇基先生、黃繼明先生及林德齡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鄧聲興博士及羅偉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國俊先生、吳子豐
先生、陳兆銘先生及黃洪琬貽女士。


